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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我們的歷史

我們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

集團主要從事設計、開發、生產、推廣及銷售「美克」品牌休閒運動服飾產品（包括鞋履及服

裝）。

我們於一九九九年開始在中國為國內鞋履生產商生產鞋底。於一九九九年，福建美克

由囱強（香港）貿易公司（前稱Heng Qing (H.K.) Shoes & Plastic Co.)在中國成立為一家外商

獨資企業，註冊資本為10,000,000港元。自福建美克成立以來，一直為本集團在中國的主要

營運附屬公司。我們的其他營運附屬公司包括泉州美克、福建美斯克及福州美克森。

我們的主要營運附屬公司

福建美克

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福建美克（前稱囱強（福建）鞋塑發展有限公司及福建美克運

動休閑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為外商獨資企業，註冊資本為10,000,000港元。成立後，

囱強（香港）貿易公司為其唯一股權持有人。囱強（香港）貿易公司是由丁先生的姐夫黃自然

先生擁有的獨資經營企業。

丁先生自福建美克成立以來一直擔任其董事，並負責其營運及管理。囱強（香港）貿易

公司為被動投資者。黃自然先生或其妻子（為囱強（香港）貿易公司的代表，負責管理福建美

克業務）並無參與福建美克的管理工作。丁先生擬透過增加福建美克的註冊資本進一步發展

福建美克的業務。然而，囱強（香港）貿易公司無意作出進一步的融資承擔。由於福建美克

由丁先生管理及經營，且基於親屬關係，囱強（香港）貿易公司同意將其於福建美克的全部

權益售予丁先生，代價相當於囱強（香港）貿易公司的註冊資本注資（即10,000,000港元）。代

價已全數以現金償付。囱強（香港）貿易公司與丁先生訂立股份轉讓協議，該協議於二零零

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生效。經晉江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批准

後，囱強（香港）貿易公司以代價10,000,000港元將其於福建美克的100%股權轉讓予丁先

生。由於丁先生的出資，福建美克的註冊資本由10,000,000港元增至60,000,000港元。有關

上述股權轉讓及福建美克增加註冊資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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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向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的

相關存檔手續已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生效。於上述股權轉讓後，丁先生成為福建美克唯

一的股權持有人。

考慮到根據中國公司法將福建美克轉型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需要至少兩名發起人，福

建美克引入兩名公司股東，彼等向福建美克注入額外註冊資本。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

丁先生、金海若及瑞祥訂立合營管理協議，而經晉江市商務局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批准後，福建美克的註冊資本由60,000,000港元進一步增至68,960,000港元。 金海若及瑞祥

分別注資5,510,000港元及3,450,000港元，以增加上述註冊資本。有關上述福建美克增加註

冊資本及轉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

七日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向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的相關存檔手續已於二零零

六年十月三十日生效。於二零零七年七月轉讓有關股權予丁先生妹妹的兒子林陽山先生

前，金海若的全部股權由丁女士擁有。瑞祥曾由黃仁和先生全資擁有。黃仁和先生除於福

建美克的投資及為福建美克的前董事外為獨立第三方。由於引入金海若及瑞祥成為福建美

克的股權持有人，福建美克轉型為一家於中國經營的中外合資企業。福建美克完成上述註

冊資本增加後，其全部股權分別由丁先生、金海若及瑞祥擁有87%、8%及5%。

經一家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多份驗資報告確認，福建美克為數68,960,000港元的註

冊資本已悉數繳足。儘管福建美克曾未按適用中國法規規定的時間表繳納部分註冊資本，

但該等註冊資本差額已於隨後繳足，且泉州工商局確認，其不會因延期注資而對福建美克

或其股權持有人進行處罰。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延期注資並未對福建美克的正式成立

及有效存在構成影響。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金海若及瑞祥訂立發起人協議，而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商

務部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批准後，福建美克轉型為一家於中國經營的股份有限公司，註

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福建美克的資產淨值為人

民幣117,156,315.51元，其中人民幣100,000,000元已兌換為100,000,000股股份，並已向其

當時的股東按彼等於福建美克的注資比例發行予有關股東，而餘下金額則轉為福建美克的

資本公積。福建美克的名稱更改為福建美克運動休閒股份有限公司。有關上述福建美克轉

型及更改名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



歷 史 及 企 業 架 構

– 63 –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本網上預覽資料集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

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向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的相關存檔手續已於二零零七年

八月八日生效。完成上述股份有限公司轉型後，福建美克的全部股本權益分別由丁先生、

金海若及瑞祥擁有87%、8%及5%。

作為企業重組的一部分，兩名福建美克的少數股東同意將彼等於福建美克的權益轉讓

予丁先生。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丁先生、金海若及瑞祥訂立股份轉讓協議，而經

福建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批准後，丁先生以代價人民幣

19,021,665.90元向金海若收購福建美克的8%股權，並以代價人民幣11,888,541.19元向瑞祥

收購福建美克的5%股權，代價乃經參考中國獨立估值師評估福建美克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釐定。此後，福建美克的名稱更改為福建美克休閒體育用品有限公

司，並轉型為中國的外商獨資企業。有關上述股份轉讓、更改名稱及轉型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台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

向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的相關存檔手續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生效。於上述股權

收購後，丁先生已擁有福建美克的全部股權。丁先生已經以現金向金海若及瑞祥各自償付

代價。

作為企業重組一部分，丁先生與太平洋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訂立股份轉讓協議，而

經晉江市商務局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批准後，丁先生以代價人民幣100,000,000元將其

於福建美克的全部股權轉讓予太平洋，代價乃經參考福建美克的註冊資本金額釐定。代價

乃透過向雄山發行珀森股份的形式支付。有關上述轉讓福建美克股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

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向泉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的相關存檔手續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生效。於有關股權轉

讓後，太平洋擁有福建美克的全部股權。

福建美克的業務範圍包括製造運動鞋、塑膠鞋、鞋底、休閒運動服、帽子、襪子、袋

子及運動器材；研發及設計運動鞋、塑膠鞋、鞋底、休閒運動服、帽子、襪子及包裝材

料；以及出口及進口商品及技術（不包括分銷）。

泉州美克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日，泉州美克於中國成立為一家中外合資企業，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 85,000,000元。泉州美克的全部股本權益分別由福建美克及丁美珠女士擁有65%及

35%。丁美珠女士為丁先生的胞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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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丁美珠女士因私人理由決定不投資於泉州美克，故彼同意將彼於泉州美克的35%權

益轉讓予美克香港。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丁美珠女士與美克香港訂立股份轉讓協議，

而經惠安縣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批准後，丁美珠女士以零代價將其

於泉州美克的35%股權轉讓予美克香港，原因為於上述股權轉讓日期丁美珠女士並未向泉州

美克補足注資。有關上述轉讓泉州美克股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

書》，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向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

理的相關存檔手續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效。完成上述股權轉讓後，泉州美克的

全部股權分別由福建美克及美克香港擁有65%及35%。經一家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多份

驗資報告確認，泉州美克為數人民幣85,000,000元的註冊資本已悉數繳足。

儘管泉州美克於首付階段未按適用中國法規規定的時間表繳納註冊資本，但該等註冊

資本差額已於隨後繳足，且泉州工商局確認其並未因延期注資而對泉州美克或其股權持有

人進行處罰。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延期注資並未對泉州美克的正式成立及有效存在構

成影響。

作為企業重組一部分，美克香港及太平洋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訂立股份轉讓協

議，而經福建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批准後，美克香港以代價人

民幣29,750,000元將其於泉州美克的35%股權轉讓予太平洋  ，代價乃經參考泉州美克的註

冊資本金額釐定。有關上述轉讓泉州美克股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

書》，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向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

的相關存檔手續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生效。於上述股權轉讓後，泉州美克的全部股

本權益分別由福建美克及太平洋擁有65%及35%。由於美克香港及太平洋為我們的全資附屬

公司，因此上述代價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為公司間結餘。

泉州美克的業務範圍包括製造服裝、鞋履、鞋用材料、精確模具、塑料製品、高檔五

金製品（不包括鍍金製品）與運動產品及研發上述相關產品；以及批發服裝、鞋履、鞋用材

料（不包括天然橡膠）、精確模具、橡膠製品、高檔五金製品及運動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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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美斯克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五日，福建美斯克於中國成立為一家中外合資企業，註冊資本為

20,000,000港元。福建美斯克的全部股權分別由福建美克及黃繼革先生擁有75%及25%。黃

繼革先生為黃自然先生及丁美珠女士的兒子。

由於黃繼革先生並無參與福建美斯克的管理工作，彼決定不投資於福建美斯克，並同

意將其於福建美斯克的權益轉讓予美克香港。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黃繼革先生與香

港美克訂立股份轉讓協議，而經晉江市商務局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批准後，黃繼革

先生以代價人民幣7,930,386.18元將其於福建美斯克的25%股權轉讓予美克香港，代價乃經

參考一家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申報截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福建美斯克的經審核資產淨

值釐定。有關上述轉讓福建美克股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已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向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的相關

存檔手續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生效。完成上述股權轉讓後，福建美斯克的全部股

權分別由福建美克及美克香港擁有75%及25%。代價已全數以現金償付。

作為企業重組一部分，美克香港及太平洋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訂立股份轉讓協

議，  而經晉江市商務局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批准後，美克香港以代價5,000,000港元

將其於福建美斯克的25%股權轉讓予太平洋，代價乃經參考福建美斯克的註冊資本金額釐

定。有關上述轉讓福建美克股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港澳僑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已於二

零零九年八月五日獲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而向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的相關存檔手

續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生效。於完成上述股權轉讓後，福建美斯克的全部股權分別由

福建美克及太平洋擁有75%及25%。由於美克香港及太平洋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上

述代價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為公司間結餘。

經一家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多份驗資報告確認，福建美斯克的註冊資本已悉數繳

足。

福建美斯克的業務範圍包括製造運動鞋、塑膠鞋、鞋底、休閒運動服、帽子、襪子、

袋子、運動器材以及銷售自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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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美克森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福州美克森於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

為人民幣500,000元。福州美克森的全部股權由福建美斯克擁有，而經一家中國會計師事務

所出具的一份驗資報告確認，註冊資本已悉數繳足。福州美克森自成立以來的股本擁有權

並無變動。

福州美克森的業務範圍包括批發服裝、鞋履、帽子、袋子及運動產品，並作為買賣代

理商。

本集團的架構

作為企業重組一部分，多項股權轉讓已經生效，據此，太平洋成為福建美克唯一股權

持有人，分別持有泉州美克及福建美斯克的35%及25%股權，而我們則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

司。我們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完成企業重組。有關企業重組的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六「企

業重組」一段。

於完成企業重組後並作為丁先生及其子女之間家庭安排的一部分，雄山（丁先生的私人

控股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將本公司10%、10%及5%股權分別轉讓予其兩名兒子丁金

波先生及丁海波先生各自的個人控股公司及其女兒丁若森女士的個人控股公司，各項轉讓

按象徵式代價1港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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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於企業重組後本集團的企業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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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生

效的《關於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

發75號文」）：

‧ 境內居民計劃成立或控制離岸特殊目的公司時，須向當地外匯管理局辦理外匯登

記手續；

‧ 境內居民已將彼等於內資企業的資產或股份注入離岸特殊目的公司時，或在該等

注資後已進行離岸融資時，須向當地外匯管理局辦理有關該離岸特殊目的公司的

外匯登記變更手續；及

‧ 作為離岸特殊目的公司股東的境內居民須在重大資本變更事項（例如增資或減資、

股份轉讓、股權置換、合併或分立、長期股權或債權投資或對外擔保等事項（不涉

及返程投資））發生當日起30天內，向當地外匯管理局辦理登記變更手續。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丁先生（為本集團相關實益股東，且為中國境內居民）已在

國家外匯管理局福建分局完成其境外投資外匯登記，並確認已正式符合匯發75號文的規

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進一步告知，丁金波先生、丁海波先生及丁若森女士並非中國「境

內居民」，毋須根據匯發75號文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境外投資外匯登記進行存檔。

我們的企業重組及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

根據中國商務部頒佈並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生效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

規定》（「併購規定」），當(i)外國投資者收購一家境內企業的股本，使該境內企業轉變為外商

投資企業，或透過增加註冊資本以認購新股本，從而令該境內企業轉變為外商投資企業；

(ii)外國投資者成立一家外商投資企業，通過該企業購買並經營一家境內企業的資產，或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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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一家境內企業的資產並以該等資產投資成立一家外商投資企業時，須取得必要的批文。

收購應以將予收購的權益或資產的評估結果為基準。根據併購規定第15條，倘若收購各方

為關連方（包括當控制僅為實際控制時），則收購各方必須「提供有關收購用途的說明及有關

評估結果是否符合公平市值的解釋」。不得採用信託、代名人或其他方式規避此規定。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由於福建美克、泉州美克及福州美斯克自其各自的成立日

期起，已獲商務主管部門批准成立為外商投資企業，並一直仍為外商投資企業而非「內資公

司」，故太平洋收購福建美克、泉州美克及福州美斯克的股權並不屬於併購規則所規定的上

述受規管活動範圍內。福建美克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在中國成立為外商獨資企業。於

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日，福建美克轉型為中外合資企業，而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八日，為籌

備申請其股份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福建美克轉型為一家中國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國上市的申請於二零零八年停止。作為企業重組一部分，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福

建美克轉型為一家在中國的外商獨資企業。根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外商投資企業

包括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及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儘管

上述福建美克的公司性質有所變動，自其成立之日起一直為外商投資企業。

我們於二零零七年籌備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首次申請未獲證券上市的中國監管機

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批准。中國證監會就我們的上市申請提出若干

評語。鑒於上市時間表因深圳證券交易所有大量其他上市申請人以及當時的市況而存在不

確定情況，故此我們並無於二零零八年恢復或繼續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上市。我們相信

中國證監會的評語因下文所載理由而不再適用於我們。下文為中國證監會的評語概要及我

們就有關評語的現時狀況：

中國證監會提出的評語 我們就有關評語的現時狀況

我們計劃使用於中國上市所得 我們相信此評語已不再適用於本集團，因為我們

款項擴展自營門店和提高鞋履 將繼續實行我們於本地銷售美克品牌產品的分銷業

及服裝產能是否可行，以及於 務模式，且不擬擴展自營門店。我們僅擬進一步擴

可能提高產能後，我們計劃如 展服裝生產設施，以減少依賴美克服裝產品的合約

何增加銷售。 製造商及更好地控制我們的產量。我們擬藉著進一

步擴大分銷網絡以增加銷售，這將取決於美克分銷

商的增長數目及／或其擁有的零售門店或其監管的

第三方零售商的增加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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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生產模式改為通過自有 根據現有的擴展計劃及憑藉自有服裝產能自二零零

設施生產服裝的計劃能否實行。 八年七月以來的成功往績，我們相信可以更好地管

理日後的增長及擴展。

董事丁先生及丁女士於福建省名樂 本公司董事丁先生及丁女士已確認，彼等於福建

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及名樂（中國） 省名樂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及名樂（中國）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是否經營任何競爭業務。 (i)並無過往受僱記錄，(ii)並無直接或間接權益，及

(iii)並無參與任何管理事務。

丁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出售其於 我們的控股股東丁先生於本集團申請在深圳證券交

福建美克囱強體育用品有限公 易所上市前出售其於福建美克囱強體育用品有限公

司及福建晉江市囱強鞋塑有限 司及福建晉江市囱強鞋塑有限公司的股權，以避免

公司的股權的原因。 與本集團的業務產生潛在競爭。我們已獲知該等實

體已解散。

應收關連方若干欠款是否已獲償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已確認所有應收

還。 關連方欠款項已獲償還。

請同時參閱「業務－我們的策略－加強分銷及進一步擴展銷售網絡」、「業務－我們的策

略－擴充產能」、「與我們控股股東的關係－從事於運動鞋履、服裝及配件業務的家族成員」

各節有關我們對相關事宜的詳細討論。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已取得中國法律及法規所規定與企業重組各階段有關的全

部批文或許可。


